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學生改過銷過、銷曠課實施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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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依據：

  一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獎懲規定注意事項。

      二、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規定及實際狀況需要。

貳、目的：

  一、導正學生違規行為，以鼓勵、輔導，並提供學生改過銷過及銷曠課機會，以培養優良德性。

  二、輔導學生改過遷善，涵養優良品德，彰顯教育功能，樹立學生榮譽感，給予棄惡從善機會，消除不良記錄。

  三、發揮教育愛心，鼓勵已觸犯校規受懲處之學生，培養學生改過自新之勇氣與決心，奮發向上，敦品勵學，以變化氣質。
參、原則：

  一、運用輔導的原則，以愛心、耐心鼓勵學生改過自新、奮發向上。

  二、應用親切的態度及積極輔導的精神，啟發學生自我反省的意願。
  三、協助改過自新學生建立自信心。

肆、辦法：

  一、凡受懲處而列入紀錄的學生，確有改過自新之意願，均可依規定申請銷過及銷曠課，惟考核與愛校服務期間不得再發生違犯任何校規「未受警告以上之處分，亦無曠（缺）課、遲到、早退或無故不參加升（降）旗及重要集會之紀錄等」，否則無效，且違犯校規部份仍應懲處。

  二、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由學生本人提出，經導師及輔導教官簽署。

  三、申請銷過或銷曠課應自事實核定日起，由學生本人親自提出申請，至次學期始業式前一日止，未提出申請者，視同放棄銷過或銷曠課機會。
  四、考核期間不包含寒（暑）假之週期，但申請後考核期間得跨至該學年度次學期或次學年度第一學期。

  五、本校學生違反校規，經本校獎懲規定予以懲處後，銷過可選擇兩種方式；銷曠課只能選擇以「愛校服務」方式實施。
  六、實施方式：
    (一)輔導考核銷過方式：
       1.學生依規定提出「學生改過銷過申請及核准考核單」(附表1)，由班導師考核，而在考察期間未見違犯任何過錯，經導師、輔導教官或原簽辦人之證明，經校長簽核後，得予核准銷過。
       2.輔導考核期限：
        (1)警告：1支警告考核2週。 

        (2)小過：1支小過考核1個月。 

        (3)大過：1支大過考核2個月。 
    (二)愛校服務銷過及銷曠課：
       1.愛校服務以運用非正課時間實施「愛校服務」為原則，且需有班導或師長在場督促。       
       2.所謂非正課時間係指例假日(含國定假、補假)或午休時段或下課時間或放學後之時段(含寒、暑假)。
       3.愛校服務每日至多實施3小時為限。惟經導師同意者，不限3小時。
       4.愛校服務實施方式：
        (1)愛校服務銷過：
          A.學生依規定提出「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愛校服務時數登記及核准表」(附表2)，由班導師考核、登錄、派遣勤務、管制，並安排班上需銷過之學生進行「愛校服務」，由導師或監督老師於時數登記及核准表簽章。
          B.愛校服務期間未見違犯任何過錯，經導師或監督老師、輔導教官簽章，經校長簽核後，得予核准銷過。

          C.應屆畢業生務必於每年5月31日前完成申請與銷過程序，超過時限，學校概不負責。
          D.應屆畢業生獎懲紀錄功過相抵後滿三大過者，經申請愛校服務銷過，於實施後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開立證明單如附表3，經校長簽核後，送交教務處辦理。

          E.銷過：1小時「愛校服務」為銷過的基本單位。

          F.核抵銷過基準：
            (A)警告1次：愛校服務2小時。
            (B)小過1次：愛校服務6小時。
            (C)大過1次：愛校服務18小時。
        (2)愛校服務銷曠課：       
          A.學生依規定提出「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愛校服務時數登記及核准表」(附表2)，由班導師考核、登錄、派遣勤務、管制，並安排班上需銷曠課之學生進行「愛校服務」，由導師或監督老師於時數登記及核准表簽章。
          B.愛校服務期間未見違犯任何過錯，經導師或監督老師、輔導教官簽章，經校長簽核後，得予核准銷曠課。
          C.銷曠課：愛校服務1小時銷1節曠課為原則。
伍、申請銷過、銷曠課程序：

  一、學生應主動向導師提出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申請表由導師陪同學生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索取(如附表1、2)。

  二、填寫表內相關資料，並請導師及輔導教官簽署後，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辦理。
  三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接受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經學務處主任核可後，即列入輔導考核或實施愛校服務。
  四、輔導考核及銷過或銷曠課期間，學生表現符合銷過或銷曠課規定，由申請學生於「學生改過銷過申請及核准考核單」或「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愛校服務時數登記及核准表」簽名後，經導師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、學務處主任，陳校長核可後，送學務處登錄電腦，始完成銷過或銷曠課手續，並由導師通知學生家長知悉。

陸、一般規定：

  一、學生在校期間申請銷過或銷曠課以三次為限，超過三次者，即不受理申請。每次至多以二件被懲處事由或曠課為準，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無論有否完成，即算一次。

  二、凡有下列各行為被懲處者，不列入申請銷過範圍：

    (一)竊盜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二)考試作弊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三)故意破壞公物設備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四)群毆、校內外鬥毆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五)藐視、謾罵、汙辱師長，不服從管教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六)塗改點名簿或其他重要文件者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
    (七)參加幫派組織、恐嚇、勒索、爆裂物等行為情節嚴重者、涉及刑事案件及影響校譽者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    (八)吸食或持有及販賣毒品或喝酒者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    (九)違反國家法令、校外言行不檢，嚴重破壞校譽者，經學校記大過(含以上處分者)。
    若學生深具悔改之意，經導師觀察認定確實有改過向善之心，則不在此限。

  三、學生對師長不敬經學校記大過(含)以下處分者，或過錯係由某師長提出懲處，其申請銷過或銷曠課須先徵得該師長副署同意後，始得提出申請。

  四、如於銷過或銷曠課期間觸犯校規，立即取銷過或銷曠課資格。
  五、在學期間不論初犯、累犯經記大過或小過後，如表現良好獲記大功或小功者，可功過相抵，並得於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末，由學生提出申請註銷其功、過相抵紀錄。

  六、學期中得前功抵後過，惟不得跨學期功過相抵，並以累計相抵一大過為限。

柒、曾申請銷過之學生不得列為該學年度班級模範生候選。

捌、本實施規定經導師會報及校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執行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修訂時亦同。
附表1
	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     學年度第  學期
學生改過銷過申請及核准考核單

	       項次
基本資料
	違規當時具體事證
	考    察    期    限

	
	日期
	具體事證(何人/事/時/地?如何?結果?)
	懲  處
種  類
	

	班級
	
	年
月
日
	
	□警告
□小過
□大過
□一支
□二支
	自     年   月    日起
至     年   月    日止
□ 1.警告一支考察2週
□ 2.小過一支考察1個月
□ 3.大過一支考察2個月

	座號
	
	
	
	
	

	姓名
	
	
	
	
	

	申請銷過
	學生簽章
	家長簽章
	導師簽章
	生輔組長
	學務主任

	
	
	
	
	
	

	核准銷過
	導師意見
	生 輔 組 長
	主任教官
	學務主任
	校      長

	
	
	□考核期間表現良好，准予註銷

□考核期間表現不佳，延長考察   週
□考核期間復違反校規，撤銷申請
	
	
	

	附
 記
	一、凡觸犯「五大紀律」情節嚴重者、參加幫派組織、恐嚇、勒索等行為情節嚴重者、涉及刑事案件及影響校譽者、吸食持有及販賣毒品者，不適用此實施規定。若學生深具悔改之意，經導師觀察認定確實有改過向善之心，則不在此限。
二、申請註銷之犯過行為，以最近發生為先，並依序往前申請辦理。
三、考察期間，不得觸犯任何校規，否則註銷申請並依規定懲處。
四、申請作業請導師協助學生，嚴禁學生直接至教官室拿取。
五、本表申請核定後，由導師保管及管制期程，考核期滿由導師協助學生依規定程序完成註銷作業。


附表2
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_____學年度第___學期
學生申請銷過或銷曠課，愛校服務時數登記及核准表
	申請人姓名
	班級
	座號
	申請日期

	
	         科   年   班
	
	年   月   日

	違規當時具體事證
	申請類別
	 □銷過         □銷曠課

	
	違規日期
	  年     月     日
	懲處種類
	□銷曠課  節

	
	(何人/事/時/地?如具體事證何?結果?)
	□警告   支
□小過   支
□大過   支
	學生簽章

	
	
	
	

	申請銷過、銷曠課
	家長簽章
	導師簽章
	生輔組長
	主任教官
	學務主任

	
	
	
	
	
	


*原則上，一格為一小時(或一單位)，由導師或督促師長審核認定。
*負責監督愛校服務的老師簽章時，請註明日期及愛校服務性質。

*愛校服務中態度不佳者，不予登錄於下表服務時數內。
	1
	2
	3
	4
	5
	6

	7
	8
	9
	10
	11
	12

	13
	14
	15
	16
	17
	18

	19
	20
	21
	22
	23
	24

	25
	26
	27
	28
	29
	30

	31
	32
	33
	34
	35
	36


附記：
一、實施方式：由班導師考核、登錄、管制，並安排班上需銷過或銷曠課之學生進行「愛校服務」，並完成「時數登記表」。
二、實施時段：以運用非正課時間實施「愛校服務」為原則，且需有班導或師長在場督促。每日至多實施3小時為限；假日或放學後之時段(含寒、暑假)，經導師同意者，則不在此限。
三、銷曠課：原則上以「愛校服務」1小時銷1節曠課。
四、銷過：以每1小時「愛校服務」為基本單位：警告：2小時、小過：6小時、大過：18小時。
	核准銷過、銷曠課
	導師意見
	生  輔  組  長
	主任教官
	學務主任
	校      長

	
	
	□愛校服務表現良好，准予註銷申請類別

□愛校服務期間復違反校規，撤銷申請
	
	
	


附表3
新竹縣仰德高級中學應屆業畢生銷過證明單

_______科___年___​​班、學號______、姓名________在校期間獎懲紀錄相抵後，已滿三大過。為鼓勵學生改過向善，依據本校學生改過銷過、銷曠課實施規定，准予該生以「愛校服務」銷過。且業已完成銷過程序，就獎懲而言，已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5條第一款第二目要件，請核發畢業證書。

	懲處紀錄
	愛校服務時數
	考核通過與否
	導師簽章

	1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2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3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4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5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6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7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	8
	小時
	□通過/□不通過
	


	生輔組長
	主任教官
	學務主任
	校長

	
	
	
	


